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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或增進效率，而統一服務之規格或型式 (C)為促進事業合理

經營，而分別作專業發展 (D)為促進產業發展、技術創新或經營

效率所必要之共同行為

(  ) 15. 有關不動產經紀業廣告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(A)經紀業於臉書

社群網路平台刊登不動產銷售廣告，僅註明加盟於知名連鎖不動產

經紀業「○○不動產」並使用其服務標章 (B)主打買地送屋，實

際卻沒有房屋處分權 (C)廣告及相關銷售文宣註明不動產經紀業

名稱 (D)廣告使用未經明確定義之「使用面積」、「受益面積」、

「銷售面積」等名詞

(  ) 16. 下列何者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廣告不實？ (A)不動產代銷業

者於售屋網站公告35米泳池，而該泳池設置處於竣工圖為景觀水池

(B)不動產代銷業者於售屋廣告，標示近捷運站 (C)不動產代銷業

者於售屋廣告，對於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區之建案使用一般住宅之

用語及圖示說明 (D)不動產代銷業者於銷售屬科技工業區之建案

時，使用可供住家使用之傢俱配置參考圖

(  ) 17. 甲透過仲介公司看房，對某一間公寓頗為滿意，想請父母看房再決

定，仲介公司業務員請他先付10萬元斡旋，可保留優先購買之權

利，於是甲支付10萬元，並簽訂「不動產購買意願書」，下列何者

錯誤？ (A)仲介業者如提出斡旋金要求，應主動告知消費者亦可

選擇採用內政部所訂定之要約書，並需支付斡旋費用 (B)斡旋金

是當消費者中意某房屋，欲與屋主進行議價時，仲介業常要求消費

者支付一定金額，作為斡旋差價之用 (C)如消費者選擇交付斡旋

金，則仲介業者應以書面明定交付斡旋金之目的，明確告知消費者

之權利義務 (D)仲介業者未遵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斡旋金規範而

有欺罔或顯失公平情事，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 
(  ) 18. 不動產經紀業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相關規定時，下列何種情

形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先令其限期改正，屆期未改正，

始處一定金額之罰鍰？ (A)設立之營業處所未置經紀人 (B)僱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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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具備經紀人員資格者從事仲介或代銷業務 (C)收取差價或其他

報酬 (D)未將其仲介或代銷相關證照及許可文件連同經紀人證書

揭示於營業處所明顯之處 
(  ) 19. 不動產經紀業者告知消費者「今天不簽約就沒機會」、「不簽約就不

能看契約」、並在契約中記載「已確實攜回本契約書審閱5日以上無

誤或是已詳閱並充分瞭解本契約書及附件內容，無須5日以上審閱

期，本約簽訂後，確認即生契約效力無誤」，請問此定型化契約條

款效力為何？ (A)有效 (B)無效 (C)效力未定 (D)部分有效，

部分無效 
(  ) 20.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，接通自來水、

電力之管線費及其相關費用（例如安裝配置設計費、施工費、道路

開挖費、復原費及施工人員薪資等）應由誰負擔？ (A)賣方 (B)
買方 (C)買賣雙方平均分配 (D)買賣雙方議定 

(  ) 21. 下列何者不是定型化契約條款推定顯失公平之情形？ (A)違反平

等互惠原則者 (B)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

旨顯相矛盾者 (C)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務，因受條款之限制，致

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 (D)定型化契約中之定型化契約條款牴觸

個別磋商條款之約定者 
(  ) 22. 1樓露台屬於全體住戶共有，為了有效利用露台空間，住戶間常會

將露台給該特定住戶使用，此露台稱為？ (A)專有部分 (B)共用

部分 (C)約定專用部分 (D)約定共用部分 
(  ) 23. 大樓規約約定1樓露台屬於1樓甲使用，嗣後3樓所有權人乙將其房

地產權出售並過戶給丙，請問該規約對丙繼受人有無效力？ (A)
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4條規定，區分所有權之繼受人丙，應於繼

受後遵守原區分所有權人依規約所定之一切權利義務事項 (B)丙
未在規約簽章，對其不生效力 (C)丙不知有該規約約定，對其不

生效力 (D)該規約僅能拘束原區分所有權人乙 
(  ) 24. 3樓住戶因浴室漏水，經抓漏後發現是3、4樓樓地板內之管線自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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損 壞 導 致 漏 水 ， 請 問 修 繕 費 用 由 誰 負 擔 ？  (A)3 樓  (B)4 樓

(C)3、4樓之住戶共同負擔 (D)3、4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共同負擔

(  ) 25. 依現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，公寓大廈住戶可以飼養動物？

(A)原則可以，但社區管委會有權禁止住戶飼養動物 (B)原則可

以，但規約另有禁止飼養之規定時，則依規約約定 (C)原則禁

止，但社區管委會有權開放住戶飼養動物 (D)原則禁止，但規約

有權開放住戶飼養動物

【答】

1 2 3 4 5 6 7 8 9 10 
C D A C C B A A C B 
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
B D A A C B A D B A 
21 22 23 24 25 
D C A D B 

114年歷屆試題暨解析 

甲、申論題部分（50分）

一、消費者向建商購買預售屋，因銀行核貸之借款金額不足，希望解

除買賣契約及返還定金，致與建商發生消費爭議。試依消費者保

護法規定說明：消費者就消費爭議如何提起申訴？得否不經申

訴，逕行申請調解？消費爭議事件調解成立作成之調解書，經法

院核定後，有何效力？（25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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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擬答】

有關消費者預售屋買賣契約及返還訂金，致與建商發生消費爭議。依

消費者保護法規定，其消費爭議之申訴、調解方式及調解之法律效力，分

別詳述如下：

(一)消費爭議之申訴：

1. 申訴對象：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因商品或服務發生消費爭議時，消

費者得向企業經營者、消費者保護團體或消費者服務中心或其分中

心申訴。當消費者申訴，未獲妥適處理時，得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消費者保護官申訴。

2. 申訴處理期：企業經營者對於消費者之申訴，應於申訴之日起15

日內妥適處理之。

3. 綜上所述，消費者與建商發生消費爭議時，可先向建商、消費者保

護團體或消費者服務中心或其分中心進行申訴。當申訴未獲得適當

處理時，得向該直轄縣市政府的消費者保護官申訴。

(二) 消費爭議之調解：

1. 申請時機：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4條之規定，消費者申訴未能獲得妥

適處理時，得向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。

2. 依上述法律之規定，申訴為必要先行程序，不得未經申訴即逕行申

請調解。故消費者發生消費爭議時，須先進行申訴，當申訴未獲得

適當處理時，才得以申請調解。

(三) 消費爭議調解書之法律效力：

1. 法源：調解成立者應作成調解書。調解書之作成及效力，準用鄉鎮

市調解條例第25條至第29條之規定。 

2. 準此，調解書經法院核定後，消費者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、告訴




